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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及《甘肃省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
土地使用权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 武威市凉州
区人民政府批准，武威市自然资源局凉州分局决定以挂牌方式
出让以下一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面积 起始价
(万元) 竟买宗地 土地 出让宗地 规划指标要求 保证金位置 用途 年限编号 亩平方米 (万元)

单价 总价

农村容积率>0.7;凉州区金 社区建筑密度>30%L(2024) ;山镇崖湾 服务716.70号 2 建筑高度<24米；1.0 40年7 6.5 6.99 6.99村 设施绿地率<20%.
用地

备

1.L (2024) 70号地块用途为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出让年限40年，加价幅度为挂牌起始价总
额加2万元，按带“设计方案”挂牌出让。 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按挂牌方式出让， 达到两
家不足三家或两家以上的，按现场竟价方式出让， 竞买人数达到三家(含三家)以上的， 按拍卖
方式出让。 3.受让人严格按照规划条件设计方案执行， 规划设计方案容积率若达不到规划条件高
限的， 与高限差额部分涉及的土地出让金不予返还。 4.上述出让宗地中涉及的空中及地下的通信
线缆、 供排水、 供暖、供气、供 电等设施， 因建设需要迁移的由竞得人负责，并承担相关费用」
5.上述地块面积及四至范围以勘测定界图为准，具体规划指标以规划条件通知书为准。 6.如挂牌
出让公告的内容与出让文件的内容不一致，以出让文件为准。 7.如有变更事项以出让文件或变更
公告为准。8.已购买凉州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而未按合同约定缴清上地出让金的不能参加竞买。
9. 武威市自然资源局凉州分局对本公告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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